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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bject: 全面豁免二次創作，要求第三及第四方案以雙軌制並行

敬啟者:
二次創作，又稱再創作、衍生創作，是創作的一種，指使用了已存的文本（包括文
字、圖像、影片、音樂或其他藝術作品等作品），進行延伸的創作。作品可以是對原
文本的伸延，也可以是對之的解構。二次創作並不是把別人的作品剽竊回來，當成是
自己的東西；相反，二次創作是明顯地以某作品、項目或角色爲基調，再加以發展，
它的引用及改變意味是很明顯的。古往今來，二次創作都是一種常用的創作手法和表
達方式。版權商家聲稱他們擁有民事提控權並不可怕，因爲本港自開埠已來都沒有版
權商家把民間二次創作者控告到法庭上的案例。面對此等狡辯，我關注組不得不強調
客觀事實：沒有控告到法庭上，只是因爲在高牆壓雞蛋的強弱懸殊對壘下，民間連打
官司的本錢都沒有，一收到版權商家的信件，即使如何 不滿，都只有屈服一途，關閉
網站的閉站，取消街頭免費表演的取消！版權條例修訂必須保障創作空間，保護真正
的音樂創作人而非「版權收數佬」。政府所提出的三個方案，都不能真正保障民間創
作人，決不接受。本人強烈要求政府接受民間的第四方案－即UGC 方案，保障民間二
次創作在個人使用及不牽涉商業行為情況下，不受惡法監管。此方為與世界接軌的舉
動，跟隨世界創作文化的主流而前進。這亦是本人可以接受方案的底線，絕不容許版
權奸商製造白色恐怖。版權奸商不代表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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